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科技”

或“公司”）的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

经认真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代偿部分债务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意见 

本次交易对手方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行为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与本次关联交

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需依法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代偿部分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

会议审议。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拟为出售电站提供收益保障及差额补足的事前认可意

见 

我们认为公司为出售电站运维收益提供差额补足具有商业上的必要性和互

利性。出售电站项目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能源工程为其本次出售的三家电站项目

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能有效地降低公司的担保风险。我

们原则上同意该议案，提请董事会实时关注上述被担保方的经营情况。我们同意

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三、关于参股公司以资抵债暨关联交易方案变更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本次关联交易方案变更的背景情况及审阅相关议

案资料，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方案变更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通过

以资抵债方案变更有效解决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应收账款问题。关联董事均应

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将《关于参股公司以资抵债暨关联交易方案变更的议案》提

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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